· 退貨時請填寫本折讓證明單並蓋章寄回，否則恕無法辦理退貨服務。
原開立公司抬頭發票者，本折讓單請先影印一份，二份皆用印後，一併寄回。
買 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訂單編號：
統一編號：　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原開立發票日期：    年 　　月　   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
	發原票開單立位銷
  貨
	名    稱
	網元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	
	營利事業統一編號
	2
	7
	4
	5
	2
	9
	4
	0

	
	營業所在地    址
	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5樓之2


	開立發票
	退貨及折讓內容

	聯式
	年
	月
	日
	字軌
	發票號碼
	品名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(不含稅進貨額)
	稅額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計
	應稅
	
	零稅率
	
	免稅
	
	
	


本證明單所列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，確屬事實，特此證明。
原進貨營業人（或原買受人）名稱：

蓋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退貨人非原買受人請填以下資料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姓名：
（個人蓋私章或簽名、公司蓋發票章）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（退款時，本欄務請簽名或蓋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(戶籍地址)：

營利事業統一編號（或身份證字號）：
營業人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



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電話：











